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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
关于征集 2022 年度粮食标准计划项目

承担单位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四个最严”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九

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粮食流通

管理条例》和《粮食节约行动方案》等决策部署，强化标准引领，

健全粮食全产业链标准体系，更好服务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粮食和物资储备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和《2022

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》任务要求，现公开征集 2022 年度粮食标

准计划项目承担单位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单位要求

（一）具备参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制经验；

（二）具备与相应标准相关的管理、研发经验；

（三）具备稳定的标准编制人员队伍，标准项目负责人应具

有高级职称或相应职务，或具有较强标准研制能力。为保证研制

效率，所承担标准研制任务完成率未超过 50%的负责人原则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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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再牵头申报新的标准制修订任务；

（四）能够在指定期限内完成标准研制任务，并且具有自筹

一定标准研制经费的能力。

二、申报工作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相关符合要求的检验机构、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

业等各类单位均可独立或联合提出申请，并形成申报材料。国家

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

查后，适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将向社会公示 10 个工

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已处理的，按程序下达标准制修订计

划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根据标准计划项目清单（见附件 1），按照

申报要求，对拟申报的标准计划项目名称、编写内容、研制工作

方案、经费预算等方面进行说明，形成粮食标准计划项目申报表

（见附件 2），并编写项目建议书和草案（见附件 3-6），于 2022

年 7 月 20 日前将相关材料（含纸质版和电子版）报送至国家粮

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。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粮食标准处 袁强

联系电话：010-68979608

电子邮箱：lybztc270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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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院国家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

附件：1.2022 年粮食标准计划项目清单

2.粮食标准计划项目申报表

3.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

4.推荐性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

5.国家标准草案模板

6.行业标准草案模板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17 日


